
证券代码：600330� � � �证券简称：天通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3-040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天通吉成机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通吉成” ）11.48%的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天通吉成100%的股权，天通吉成由中外合资

企业变更为内资企业。具体内容详见2013年5月28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013年8月30日，天通吉成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海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公司名称 天通吉成机器技术有限公司 天通吉成机器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号

330400400001510 330400400001510

住所 海宁市海宁经济开发区双联路

129

号 海宁市海宁经济开发区双联路

129

号

法定代表人 俞敏人 俞敏人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中外合资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注册资本

2566

万美元

18499.6841

万元

实收资本

2566

万美元

18499.6841

万元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光通讯电子器件

、

微电子器件

及专用设备

、

印刷包装生产设备

、

环保

设备

、

数控机床

、

专用立体仓库

、

钣金冲

压件

、

模具

、

精密机械加工及技术服务

。

机电设备软件开发与应用

、

技术咨询服务

；

光通讯电子专用

设备

、

微电子专用设备

、

环保设备

、

数控机床

、

工业自动化设

备

、

模具的制造

、

加工

；

精密机械加工

；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

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生产所需的机械设备

、

零配件

、

原辅材

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

国家禁止或限制的除外

；

涉及前置审

批的除外

）。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518� � � �股票简称：康美药业 编号：临2013-026

债券代码：126015� � � �债券简称：08康美债

债券代码：122080� � � �债券简称：11康美债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

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中市协注[2013]CP291号文注册，本公司于2013年8月27日发行2013年度

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简称“13康美CP001” ）。本次募集资金已于2013年8月28日划入公司指定账户，现将发

行结果公告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第一期

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13

康美

CP001

短期融资券代码

041351036

短期融资券期限

1

年

计息方式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发行日

2013

年

8

月

27

日

实际发行总额

10

亿元 计划发行总额

10

亿元

发行价格

100

元

/

百元面值 票面利率

5.50%

主承销商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上刊登。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518� � � �股票简称：康美药业 编号：临2013-027

债券代码：126015� � � �债券简称：08康美债

债券代码：122080� � � �债券简称：11康美债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康美新开河(吉林)药业

有限公司人参产品价格上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康美新开河（吉林）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开河” ）新开河

人参产品的原材料成本上升，基于新开河可持续发展需要等因素，新开河决定于2013年9月1日起上调新开

河人参产品（红参品类）出厂价35%，零售价做相应的同比调整。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275� � � �证券简称：武昌鱼 编号：2013-034号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也无提案被否决或修改的情况

● 公司资产重组相关股东会议议案获得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13�年8�月30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3�年8月30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华普国际大厦十七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

采用现场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如下表：

现场 网络 合计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193 198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11,747,544 30598011 142345555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1.96 6.01 27.97

（六）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高士庆先生主持。

（七）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李成、彭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并作了会议记录，其他高管均为公司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共有5个议案，具体如下：

1、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

1.1本次交易方案

1.2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

1.3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

1.4交易价格情况

1.5发行股份定价

1.6发行股份的数量

1.7上市地点

1.8锁定期安排

1.9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归属

1.10决议的有效期

2、关于《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3、关于公司与华普投资、安徽皖投、世欣鼎成、神宝华通、京通海签署《非公开发行股份收购资产协

议》的议案

4、关于公司与华普投资、安徽皖投、世欣鼎成、神宝华通、京通海签署的《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与

贵州黔锦矿业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利润补偿协议》的议案

5、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表：

议案

序号

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

(

股

)

同意

(

股

)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同意

比例

（

%

）

是否

通过

1 36674137 35386149 1033098 254890 96.49

通过

1.1 36674137 35386149 1033098 254890 96.49

通过

1.2 36674137 35386149 1033098 254890 96.49

通过

1.3 36674137 35386149 1033098 254890 96.49

通过

1.4 36674137 35386149 1033098 254890 96.49

通过

1.5 36674137 35386149 1033098 254890 96.49

通过

1.6 36674137 35386149 1033098 254890 96.49

通过

1.7 36674137 35386149 1033098 254890 96.49

通过

1.8 36674137 35386149 1033098 254890 96.49

通过

1.9 36674137 35386149 1033098 254890 96.49

通过

1.10 36674137 35386149 1033098 254890 96.49

通过

2 36674137 35142248 943198 588691 95.82

通过

3 36674137 35142248 930498 601391 95.82

通过

4 36674137 35142248 930498 601391 95.82

通过

5 142345555 140813666 930498 601391 98.92

通过

第一至四项议案关联股东华普集团回避了表决。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议审议的重大资产重组方

案已获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已由北京市仁人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轶、 晏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仁德京股会字

[2013]0830�号）。该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三年八月三十日

（上接B37版）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863号文件核准，本公司于2009年9月在境内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350,00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5.42元，A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89.7亿元，扣除承

销保荐费人民币4.36亿元，公司实际共收到上述A股的募集资金人民币185.34亿元，扣除由公司支付的其他

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1.75亿元后，A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83.59亿元。上述A股募集资金已于2009年

9月14日到位，并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验资报告》（利安达验字[2009]第1035号）。

截至2013年6月30日，A股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产生利息共计人民币2.32亿元。截至2013年6月30日，本公司共使

用A股募集资金人民币139.02亿元，公司A股募集资金尚未使用金额为人民币46.88亿元（含募集资金银行存

款产生的利息）。

二、A股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A股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本公司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

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制定了《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A股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 “《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 ），并经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200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制度对A股募集

资金存放、使用、投向变更以及管理和监督作了详细规定。

2012年3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超募资金使用与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了部分修订，增加了关于超额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的内容，并经本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本公司A股募集资金存放于以下4个银行的专用账户： 中国银行总

行营业部（账号：778350038181）、交通银行北京三元支行（账号：110060841018170093709）、中信银行北京

崇文支行（账号：7112210182600053099）、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和平里支行（账号：11001018800059000888），

专款专用。

本公司与上述四家银行以及保荐人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主要条款与

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一致，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严格执行《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约定，定期向保荐人提供银行对账单，及时通知保荐人A股募集资金重大使

用状况。

三、报告期内A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A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1、A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使用资金情况。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实际使用A股募

集资金人民币1.19亿元。截至2013年6月30日，本公司累计使用A股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人民币139.02亿元

（含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人民币42.58亿元），具体情况详见附表1。

2、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2012年8月，经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批准

使用部分闲置A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使用期限不超过六个月（详见本

公司于2012年8月31日披露的临时公告）。根据上述决议，本公司以及下属子公司已累计使用闲置A股募集

资金人民币17.02亿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截至2013年2月25日，本公司已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A

股募集资金专户。

2013年3月，经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批准使用部分闲置A股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2.4亿元，使用期限不超过一年（详见本公司于2013年3月29日披露的临时

公告）。根据上述决议，本公司以及下属子公司已累计使用闲置A股募集资金人民币32.37亿元暂时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

3、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情况。截至2013年6月30日，本公司A股募集资金尚未使用金额共计人民币46.88

亿元（含利息）。除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外，其余暂未使用的A股募集资金存放于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中。

4、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时的超额募集资金为人民币15.11亿元。经本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批准将超额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或偿还银行贷款，并在A股招股说明书中

进行了披露。截至2010年9月，A股超额募集资金已全部按规定使用完毕。

四、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相关信息，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30日

附表1：公司A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公司A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835,897.24

报告期内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877.86

变更用途的募

集资金总额

123,2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390,241.21

变更用途的募

集资金总额比

例

6.71%

序

号

募投项目

已变

更项

目

募集资金

拟投入金

额

调整后拟投入金

额

(1)

报告期

内投入

金额

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

(2)

累计投入

与拟投入

差额

(3)=

(2)-(1)

投入进

度

(%)

(4)=(2)/

(1)

产生收益

情况

是否

达到

预期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1

阿 富 汗 艾

娜 克 铜 矿

项目

无

85,000.00 85,000.00 0.00 0.00 -85,000.00 0.00%

项目完成

后才可明

确

———

无

2

瑞 木 镍 红

土矿项目

无

250,000.00 250,000.00 0.00 250,000.04* 0.04 100.00%

项目达产

后才可明

确

———

无

3

国 家 钢 结

构 工 程 技

术 研 究 中

心 创 新 基

地

是

150,000.00 75,000.00 347.71 42,568.88 -32,431.12 56.76%

不适用

不适

用

是

4

工 程 承 包

及 研 发 所

需 设 备 的

购置

无

500,000.00 500,000.00 8,158.25 196,698.02

-303,

301.98

39.34%

项目完成

后才可明

确

———

无

5

陕 西 富 平

新 建 锻 钢

轧 辊 制 造

及 提 高 热

加 工 生 产

能力项目

无

64,300.00 64,300.00 8.53 64,308.53* 8.53 100.00%

项目达产

后才可明

确

———

无

6

唐 山 曹 妃

甸

50

万 吨

冷 弯 型 钢

及 钢 结 构

项目

无

44,000.00 44,000.00 0.00 44,044.10* 44.10 100.00%

累计实现

利润人民

币

1,

739.54

万

元

符合 无

序

号

募投项目

已变

更项

目

募集资金

拟投入金

额

调整后拟投入金

额

(1)

报告期

内投入

金额

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

(2)

累计投入

与拟投入

差额

(3)=

(2)-(1)

投入进

度

(%)

(4)=(2)/

(1)

产生收益

情况

是否

达到

预期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7

中 冶 辽 宁

德 龙 钢 管

有 限 公 司

年 产

40

万

吨

ERW

焊

管项目

无

34,500.00 34,500.00 1062.73 20,476.06 -14,023.94 59.35%

项目完成

后才可明

确

———

无

8

辽 宁 鞍 山

精 品 钢 结

构 制 造 基

地

（

风电塔

筒 制 造 生

产线

）

10

万

吨

/

年项目

是

48,200.00 0.00 0.00 0.00 0.00

——— ——— ———

是

9

大 型 多 向

模 锻 件 及

重 型 装 备

自 动 化 产

业 基 地 建

设项目

无

0.00 48,200.00 2,300.64 36,554.61 -11,645.39 75.84%

累计实现

利润人民

币

21.06

万

元

符合 无

10

浦 东 高 行

地 块 开 发

项目

无

58,800.00 58,800.00 0.00 58,800.00 0.00 100%

累计实现

利润人民

币

57,

307.70

万元

符合 无

11

重 庆 北 部

新 区 经 开

园 鸳 鸯 旧

城 改 造 二

期 地 块 开

发项目

无

50,000.00 50,000.00 0.00 50,693.73* 693.73 100%

累计实现

利润人民

币

29,

155.78

万元

符合 无

12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和 偿

还 银 行 贷

款

无

400,000.00 475,000.00 0.00 475,000.0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无

13

超 额 募 集

资 金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和 偿 还 银

行贷款

无

151,097.24 151,097.24 0.00 151,097.24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无

未达到计划进度

原因

（

分具体募投项

目

）

1

、

阿富汗艾娜克铜矿项目

：

因矿区文物挖掘

、

土地征用和村庄搬迁的影响

，

矿区基建剥离和大规模建设还

需等阿方移交土地后方可进行

。

截至报告期末

，

阿方正在根据已经确定的搬迁方案实施村庄搬迁涉及的土地

征用

，

阿方文物专家正在进行中矿区特急文物点的挖掘

。

阿富汗政府正组织更多力量加快文物挖掘工作

。

依据

双方签署的采矿合同的规定

，

本公司正积极与阿方沟通

，

就合同范围

、

产品方案

、

项目经济性

、

安保措施和建设

启动条件等进行修改采矿合同的谈判工作

。

目前

，

谈判工作仍在进行中

。

2

、

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新基地

：

项目正在推进

，

部分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到位

。

3

、

工程承包及研发所需设备的购置

：

设备购置陆续展开

，

购置大型工程机械

、

非标设备生产线

、

研发设备

及环保设备

。

资金实际使用未达计划

。

4

、

中冶辽宁德龙钢管有限公司年产

40

万吨

ERW

焊管项目

：

生产线运行正常

，

项目竣工决算已经完成

。

部分

资金未支付完毕

。

5

、

大型多向模锻件及重型装备自动化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

资金实际使用未达计划

。

40MN

多向模锻液压机

生产线试生产状况良好

。

120MN

多向模锻液压机生产线压机本体制造完成

，

设备安装完成

70%

，

液压系统完成

80%

，

力争在

2013

年三季度开始热试

。

项目可 行性发 生重 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投项 目先期 投入 及

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 募集资 金暂 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2

年

8

月

，

经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批准使用部分闲置

A

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

，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8

亿元

，

使用期限不超过六个月

（

详见本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31

日披露的临时公告

）。

根

据上述决议

，

本公司以及下属子公司已累计使用闲置

A

股募集资金人民币

17.02

亿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截至

2013

年

2

月

25

日

，

本公司已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

A

股募集资金专户

。

2013

年

3

月

，

经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批准使用部分闲置

A

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

，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2.4

亿元

，

使用期限不超过一年

（

详见本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29

日披露的临时公告

）。

根据上述决议

，

本公司以及下属子公司已累计使用闲置

A

股募集资金人民币

32.37

亿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

。

项目实 施出现 募集 资

金结 余的金 额形 成原

因

不适用

募集资 金其他 使用 情

况

不适用

注*：瑞木镍红土矿项目、陕西富平新建锻钢轧辊制造及提高热加工生产能力项目、唐山曹妃甸50万吨

冷弯型钢及钢结构项目及重庆北部新区经开园鸳鸯旧城改造二期地块开发项目实际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超

出拟投入金额的部分为项目对应募集资金专户产生的利息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公告编号：临2013-043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福利精算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或“中国中冶”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

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第19号———职工福利》 及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对福利精算会计处理进行调

整。会计政策变更追溯调整后，本公司2012年末资产总额减少人民币827万元，负债总额减少人民币4,052万

元，股东权益总额增加人民币3,225万元。2012年上半年管理费用减少人民币754万元，净利润增加人民币458

万元（其中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增加人民币404万元，少数股东损益增加人民币54万元）。2012年度管理费用

减少人民币17,222万元，净利润增加人民币10,678万元（其中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增加人民币814万元，少数股

东损益增加人民币9,864万元）。

一、概述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以下简称 “IASB” ） 对 《国际会计准则第19号———职工福利》（以下简称

“ISA19” ）进行了修订，并要求在2013年1月1日起全面执行与追溯调整。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2号

规定，A股和H股财务报告应就同一事项应采用相同的会计政策。 为避免出现A股和H股采用的会计政策不

一致的情况，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的修订及财政部关于发行A股和H股的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本公司在

福利精算会计处理中采用新修订后的IAS19，并进行全面追溯调整。

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了《中国中冶关于职工福利精算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并

以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IASB对ISA19的修订对设定收益计划的退休金费用和辞退费用的确认和计量进行了重大变更。 该修订

于2013年1月1日生效，并且明确要求进行追溯调整。根据ISA19的修订，“精算利得和损失” 直接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列名为“重新计量” ；“精算利得和损失” 将不再使用区间法予以递延；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重新计

量在后续区间内将不再循重分类至损益。

新修订后的IAS19对本公司财务报告的主要影响是精算利得和损失的确认和计量。 以前年度本公司采

用的福利精算会计政策是：设定受益责任的现值以到期日与有关退休金负债相当的政府债券的利率，按估

计未来现金流出折现确定。 因按经验调整而产生的精算损益以及精算假设变动， 如超过设定受益责任的

10%，则于当期利润表中确认。而IAS19的修订将不再允许精算利得与损失使用区间法予以递延，即取消了

10%的界线，精算利得与损失需要全额确认，并直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即A股的资本公积）。

本次福利精算会计处理变更追溯调整前后本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变动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2

年

1

月

1

日

追溯调整后 追溯调整前 变动额

一

、

资产总额

33,201,237 33,203,096 -1,859

其中

：

递延所得税资产

257,374 259,233 -1,859

二

、

负债总额

27,379,622 27,385,616 -5,994

其中

：

预计负债

542,433 548,427 -5,994

三

、

股东权益总额

5,821,615 5,817,480 4,135

其中

：

未分配利润

1,067,897 1,095,011 -27,114

资本公积

1,841,355 1,810,987 30,368

少数股东权益

998,070 997,189 881

项目

2012

年

6

月

30

日

追溯调整后 追溯调整前 变动额

一

、

资产总额

34,814,648 34,817,231 -2,583

其中

：

递延所得税资产

260,123 262,706 -2,583

二

、

负债总额

29,038,494 29,039,405 -911

其中

：

预计负债

535,631 536,542 -911

三

、

股东权益总额

5,776,154 5,777,826 -1,672

其中

：

未分配利润

1,049,687 1,076,398 -26,711

资本公积

1,834,248 1,809,993 24,255

少数股东权益

982,366 981,581 785

项目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追溯调整后 追溯调整前 变动额

一

、

资产总额

32,622,652 32,623,479 -827

其中

：

递延所得税资产

266,962 267,789 -827

二

、

负债总额

27,339,194 27,343,246 -4,052

其中

：

预计负债

474,050 478,102 -4,052

三

、

股东权益总额

5,283,458 5,280,233 3,225

其中

：

未分配利润

373,561 399,861 -26,300

资本公积

1,838,405 1,808,592 29,813

少数股东权益

1,165,048 1,165,335 -287

项目

2012

年上半年

追溯调整后 追溯调整前 变动额

一

、

管理费用

414,373 415,127 -754

二

、

投资收益

8,767 8,767 -

三

、

利润总额

59,089 58,335 754

四

、

所得税费用

104,782 104,486 296

五

、

净利润

-45,693 -46,151 458

其中

：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8,209 -18,613 404

少数股东损益

-27,484 -27,538 54

六

、

其他综合收益

-12,274 -6,010 -6,264

七

、

综合收益总额

-57,967 -52,161 -5,806

项目

2012

年度

追溯调整后 追调整溯前 变动额

一

、

管理费用

980,284 997,506 -17,222

二

、

投资收益

354,408 361,284 -6,876

三

、

利润总额

-785,884 -796,230 10,346

四

、

所得税费用

248,920 249,252 -332

五

、

净利润

-1,034,804 -1,045,482 10,678

其中

：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694,336 -695,150 814

少数股东损益

-340,468 -350,332 9,864

六

、

其他综合收益

-22,623 -11,037 -11,586

七

、

综合收益总额

-1,057,427 -1,056,519 -908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

本公司上述会计政策的变更系依据新修订后的《国际会计准则第19号—职工福利》以及财政部《企业

会计准则解释第2号》对同时发行A股和H股的上市公司如何运用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规定等相关法律法

规并结合相关监管部门的要求而进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相关程序、修改涉及的内容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上市监管机构的要求，并且反映了本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公司监事会意见如下：

同意公司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的修订及财政部关于发行A股和H股的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 在福利

精算会计处理中采用修订后的《国际会计准则第19号—职工福利》并进行追溯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相

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上市监管机构的要求，并且反映了本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根据我们的工作程序， 我们没有发现由中国中冶编制的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的会计政策变更的专项

说明所载资料与我们审阅财务报表时所审核的会计资料及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在重大方面存在

不一致的情况。

会计师事务所的有关意见详见本公司同时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挂出的 《关于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

限公司2013年中期会计政策变更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30日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公告编号：临2013-044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A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或“中国中冶”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

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原项目名称：

1、 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新基地项目

2、 工程承包及研发所需设备的购置

3、 中冶辽宁德龙钢管有限公司年产40万吨ERW焊管项目

● 新项目名称：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约人民币34.57亿元

一、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863号文件核准，本公司于2009年9月在境内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350,00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5.42元，A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89.7亿元，扣除承销保荐

费及其他发行费用后，A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83.59亿元。截至2013年8月23日，本公司A股募集资

金尚未使用金额为人民币46.68亿元（含募集资金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本公司拟将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新基地项目、工程承包及研发

所需设备的购置、 中冶辽宁德龙钢管有限公司年产40万吨ERW焊管项目以及相关募集资金专户产生的利

息合计约人民币34.57亿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该等变更不会导致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以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反对通过了该事项。

二、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和具体原因

1、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新基地

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新基地项目由本公司下属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简称 “建研

院” ）实施，募集资金以本公司对其增资的方式注入建研院。项目计划使用A股募集资金人民币7.5亿元，截

至2013年8月23日，已使用A股募集资金人民币4.26亿元，剩余未使用的A股募集资金和利息合计人民币3.35

亿元，存放于建研院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按照目前的使用计划安排，剩余募集资金将于2017年前使用完

毕，如能有效使用原计划于2014年之后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将有助于降低建研院的财务费用支出，提高公

司的资产运营质量。

2、工程承包及研发所需设备的购置

公司拟投入A股募集资金人民币50亿元购买工程承包及研发所需设备， 所有募集资金已以增加资本金

方式投入到各相关子公司。截至2013年8月23日，各子公司已使用A股募集资金人民币19.81亿元，剩余A股募

集资金和利息合计人民币31.21亿元尚未使用，存放在各子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由于国内钢铁产能严重过剩，钢铁基建技改项目投资少，子公司的工程业务逐渐从冶建施工向民用建

设转型，钢铁施工技术研发及实验设备需求降低；同时由于国内设备租赁市场的逐渐发展，本公司可更多地

采用租赁的方式取代购置施工机械设备；加之近年来，各子公司施工机械设备维护比较好，使用效率提高，

因此本公司新增施工机械购置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原计划发生巨大变化，原计划用于购置施工机械设备

的募集资金已不需全部投入。

3、中冶辽宁德龙钢管有限公司年产40万吨ERW焊管项目

中冶辽宁德龙钢管有限公司年产40万吨ERW焊管项目由本公司下属中冶辽宁德龙钢管有限公司实

施，项目总投资人民币3.45亿元，拟投入A股募集资金人民币3.45亿元。截至2013年8月23日，已投入A股募集

资金人民币2.06亿元，剩余未使用A股募集资金及利息合计人民币1.41亿元，存放在项目公司开立的募集资

金专户。目前，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已完成，所有建设验收手续已完成，设备调试试车成功，试生产顺利。剩余

未使用的A股募集资金及利息属于募投项目节余资金。

三、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方案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本公司财务费用支出，提高公司资产运行质量，拟将A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做如下变更：

1、 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新基地项目除保留计划在2014年前使用的A股募集资金人民币1.4

亿元继续按计划投入研发以保证科研投入外， 拟将按计划在2014年之后使用的A股募集资金本金和利息合

计约人民币1.95亿元变更为补充流动资金。 该项目2014年之后的资金需求由建研院的施工利润及工程回收

资金投入。本项募集资金变更预计每年可为建研院减少财务费用约人民币1,300万元。

2、 拟将工程承包及研发所需设备的购置剩余A股募集资金及利息合计约人民币31.21亿元全部变更为

补充各相关子公司的流动资金。本项募集资金变更预计每年可减少财务费用约人民币2.06亿元。

3、 拟将中冶辽宁德龙钢管有限公司年产40万吨ERW焊管项目固定资产投资节余A股募集资金及利息

合计约人民币1.41亿元变更为流动资金，减少财务费用。本项募集资金变更预计每年可节省项目财务费用约

人民币900万元。

4、除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新基地项目外，上述项目的A股募集资金自2013年8月23日后产生

的利息使用投向与募集资金变更后的用途一致，即永久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

本次上述各项A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后，预计每年将会为公司减少财务费用共计约人民币2.28亿元。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

1、 公司本次对A股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涉及的原投资项目包括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新基

地、工程承包及研发所需设备的购置、中冶辽宁德龙钢管有限公司年产40万吨ERW焊管项目，该等变更是

在充分研究原募投项目的经济可行性并综合考虑公司业务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的调整，有利于提高公

司剩余A股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节省公司财务费用，促进公司长远发展；

2、 本次调整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3、本次调整涉及的相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4、同意对公司相关A股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

本公司监事会意见如下：

1、同意将中国中冶部分尚未使用的A股募集资金及募集资金专户中产生的利息（截至2013年8月23日）

合计约34.57亿元人民币用途变更为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包括：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新基地项目

闲置募集资金及利息约人民币1.95亿元； 工程承包及研发所需设备的购置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合计约人民

币31.21亿元； 辽宁德龙钢管有限公司年产40万吨ERW焊管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合计约人民币1.41亿

元。

2、上述募集资金变更事项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保荐人意见如下：

1、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

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的要

求；

2、本次变更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客观需要做出的，符合公司实际，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施。公司将募集资金存放于经董事会确认的募集资金专户，根据公司的《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进

行管理，并按有关规定及时披露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因此，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将上述议案报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在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并进行信息披露

后方可实施。

五、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本次A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事项已经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另

行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其他说明事项

1、2013年3月28日，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批准，本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2.4亿元的闲置A股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本次A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后，相关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A股募集资金将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为改善本公司目前资金结构，提高H股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

同意变更部分H股募集资金使用用途。有关情况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出的相关H股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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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巴斯夫（中国）签订复合材料车轮轮毂项目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于2013年8月29日与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签订了《复合材料车轮轮毂项目合作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协议签订情况

公司与乙方针对新能源汽车某一型号车轮轮毂的复合材料替代化方案项目的合作事宜进行了协商，

双方于2013年8月29日签订了《复合材料车轮轮毂项目合作协议》。

二、协议相对方基本情况

乙方：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江心沙路300号

乙方具有工程塑料的专业生产制造商，并且在复合材料车轮轮毂的应用、轻量化设计和技术支持等先

期技术支持方面具有很强的专业能力和丰富经验。

公司与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协议的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主要工作内容

1、材料应用：

凭借乙方对于工程塑料的深入研究及应用分析经验，乙方推荐合适材料给甲方，并为甲方提供零部件

结构、重量、成本、性能优化方案，并同时提供材料性能认可资源（材料物性、材料样条）。

如果项目最终开发成功并投入量产，甲方承诺在此项目的后期量产全部生命周期内，使用乙方的原材

料作为唯一指定的量产用塑料轮毂用材料。

甲乙双方另外签署原材料性能指标以及价格协议，乙方根据协议，按时向甲方提供符合质量要求的原

材料。

2、产品设计指导及优化：

甲方根据对产品的功能性、重量以及成本控制等要求，作出初始的复合材料轮毂设计（以CAD数模形

式交付），并提供对于产品的完整的性能试验要求方案。

基于甲方的初始设计以及性能试验要求，乙方根据所建议使用的复合材料性能参数，对于甲方的初始

设计进行校核以及修改。

在产品的设计优化过程中，甲乙双方应该紧密配合，甲方从轮毂的性能及装配角度，乙方从最大限度

发挥原材料性能的角度，双方各自提出建设性意见，力争以最优化的设计来满足性能指标及成本要求。

3、项目投入：

甲方提供关于本项目的产品外形初始数模设计及后期根据乙方的优化建议所需要的对于设计数模的

修改工作。甲方负责投入可实现量产的注塑模具一套，以及量产所需的必要生产设备。甲方利用自己已有

的设施以及投资必要的外部设施，负责对产品进行性能验证。

乙方提供项目全程的CAE计算及优化， 并且定期按排技术人员前往甲方设计部门所在地进行技术指

导与交流。

乙方负责免费提供除量产以外的，必要数量的原材料样品。

乙方负责对原材料的性能进行必要的改进以满足项目的要求。如果必要，乙方负责开发新产品配方。

4、项目权益：

在本协议签署之前双方各自拥有的技术，其知识产权归原始各方所有。

在本协议进展期间，由双方共同利用项目资源所开发的新技术，其知识产权归双方所共有，任何一方

在不征得对方同意之前，不得单独申请专利或者独自将其推向本项目范围之外的市场，单独获利。

甲方对自己投入所制造的注塑模具，生产设备等拥有100%产权。

（二）项目时间计划

本项目开发周期时间，自协议签订日起计算，为18个月。如果在项目周期时间内无法投入商业化量产，

甲乙双方重新商议是否终止本项目合作关系，或者延长项目合作周期。

（三）保密原则

甲乙双方对有关合作信息及资料负有保密责任。未经双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将合作有关信息及

资料向第三方泄露或用于其他非双方合作的项目。

（四）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中的一方违反本协议明确的责任和义务而使对方蒙受损失， 受损方有权向责任方提出索赔

要求，责任方应赔偿受损方因此所遭受的直接损失。

四、协议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将实现公司与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在复合材料领域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有利于提

升公司的技术研发水平和创新能力，有利于拓展公司在复合材料等应用领域的业务，对公司未来业务将产

生较积极的影响。

五、风险提示

复合材料车轮轮毂项目能否最终开发成功并实现批量生产，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合作协议的签订

旨在表明双方合作意向，双方合作的实际进度安排、各环节的配合等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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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购利君国际部分股权项目协议股份成交先决条件达成时间再次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科伦药业"）分别与君联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

联实业"）和中华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药业"）于2012年12月28日签订《关于利君国际医药(控股)

有限公司180,000,000股股份的买卖协议》（以下简称"《股份买卖协议》"），于2012年12月29日公司以《关

于收购利君国际医药(控股)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2－060）进行了公告，2013年6月29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收购利君国际部分股权项目协议股份成交先决条件达成时间延期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3－039），公司与君联实业、中华药业三方均同意将《股份买卖协议》第2.8条约定的各项先决条件

达成的最迟时间由"2013年6月30日"延长至"2013年8月31日"。

鉴于公司收购利君国际医药(控股)有限公司部分股权项目涉及大陆和香港两地，目前该项目处于征询

境外相关部门的意见过程中，根据《股份买卖协议》第2.8条的约定，公司与君联实业、中华药业三方分别于

2013年8月29日、2013年8月30日再次出具《确认函》，各方均同意将《股份买卖协议》第2.8条约定的各项先

决条件达成的最迟时间由"2013年8月31日"再次延长至"2013年10月31日"；《股份买卖协议》 约定的其他内

容保持不变。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继续加快做好项目实施工作。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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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有关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3年8月29日发出2013-032号公告，做出有关公

司召开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定于2013年9月29日召开，原

公告中"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9月20号（21号、22号为周末），因9月20号、9月19号为中秋节假期，因此，股

权登记日特更正为2013年9月18日；"会议出席对象"也相应的由"截止2013�年9月20�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更正为"截止

2013�年9月18�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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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锦屏一级首台机组投产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持股48%的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报告, �雅砻江流域梯级开发项目锦屏一级水电站首

台机组于2013�年8月24日完成72小时试运行，经停机消缺后，于2013年8月28日转入商业运营。

锦屏一级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和木里县境内， 是雅砻江干流下游卡拉至江口河段

的控制性水库梯级电站。锦屏一级水电站共安装6台6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360万千瓦，设计多

年平均年发电量166.2亿千瓦时。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31日


